承诺书

张家港市卫生局：

我单位投资建设的                   项目中存在             

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经你局告知后已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的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单位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建设项目职业卫生审查的要求已清楚、全面了解，承诺履行你局告知的义务，接受你局的监督和管理；

二、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在取得审核意见书后再进行初步设计。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中的内容将在初步设计中落实，并将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纳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四、初步设计经审查合格后，方组织下阶段项目实施工作；

五、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做好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申请竣工卫生验收。竣工卫生验收不合格的，不将该项目投入生产和使用；

六、我单位承诺以上陈述真实、合法，是我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

承诺单位：                               承诺人（签字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注：本承诺文书一式二份，一份交市卫生监督所，一份由承诺人保存。

